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外聘人员支出              
项目单位    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主管部门              湘阴县人民政府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2 年3 月 24日

                        湘阴县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罗定武
	联系电话
	15200234555

	项目地址
	湘阴县横岭湖
	邮  编
	414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  1 月起至  2021  年12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97.7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97.7
	实际支出

（万元）
	97.7
	结余（万元）
	0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97.7
	县市区财政
	97.7
	县市区财政
	97.7
	县市区财政
	0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外聘工资
	3.44
	202106-50#
	

	外聘工资
	49.53
	202106-51#
	

	外聘工资
	44.73
	202110-27#
	

	支出合计
	97.7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确保保护区巡护船只运行安全；确保工作人员正常用餐
	确保保护区巡护船只运行100%安全；确保工作人员正常用餐100%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外聘人员数量
	20人
	20人

	
	
	质量指标
	确保巡护船只运行安全、工作人员正常用餐
	100%
	100%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期限
	2021年12月31日前
	2021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控制在预算内
	97.7万元
	97.7万元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确保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100%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保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100%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5%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罗定武
	主任
	横岭湖管委会
	

	李绩伟
	财计股长
	横岭湖管委会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何洪波                      联系电话：19918098293
	评价报告综述（外聘人员支出）

为贯彻落实《湘阴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湘阴财绩〔2022〕3号文件精神。我们对2021年度横岭湖外聘人员工资支出使用、管理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结果表明横岭湖外聘人员工资支出使用和管理规范，通过外聘人员20人，负责船舶驾驶、监控值班等日常工作，有效地保护了横岭湖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项目基本概况

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是2020年设立，面积43000公顷，位于洞庭湖最南端,是洞庭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洞庭湖、南洞庭湖通往东洞庭湖的咽喉要道,为湘、资、沅、澧四水的汇聚之地，为了加强该保护区的生态安全保障，经批准湘阴县人民政府设立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因管辖范围较大，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需要设立七个执法管理站，同时配备相应船舶驾驶员进行执法船舶驾驶及监控室值班，所以外聘相关人员。
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横岭湖外聘人员工资支出年初预算金额97.7万元，实际到位97.7万元。该项目通过政府采购，外聘人员20人，其中8人负责船舶驾驶全年工资42.05万元，9人负责各巡护站炊事工作全年工资41.2万元，3人负责监控值班全年工资14.45万元。分配到下属7个巡逻站和机关，用于维护各基层巡护站正常运转和保护区水域的正常巡逻，以及监控室对保护区的视频监控。从而保护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项目综合评价情况及结论
横岭湖外聘人员工资支出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符合“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巡护的需要。通过全覆盖的监控防护，全方位的执法巡护，全天候的站点值班工作，有效的保护了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绩效评价自评小组根据绩效评价要求，自评得分100分。考评结果为优。
项目主要绩效情况

确保保护区巡护船只运行100%安全；确保工作人员正常用餐100%；确保执法站点全年100%值守。

（五）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存在问题：外聘人员经常需要涉水，有较大的人身安全隐患。建议增加相应专项，为涉水人员购买人身保险。





